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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攻读研究生全攻略为挖掘优秀生源，提高我校硕士生生源

质量，引入竞争机制，鼓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，积极创新

，全面发展，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

学位是一项有效措施。为体现此项工作的严肃性，公平、公

开、公正的选拔拔尖人才，特做以下规定： 一、推荐条件 1

．基本条件 ①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母校、热爱自己所

学的专业，有社会责任感和竞争意识。 ②品学兼优，德、智

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诚实守信，遵守校纪校规。 ③主干课程

学习成绩优秀，且名列本院系或本专业前茅（一般为前五名

），不得有重修和违纪记录。 ④国家六级英语考试成绩达到

总分的60%以上（学小语种、专升本、第二学位和独立学院

、职教学院学生不在推荐范围）。 ⑤自学能力、分析问题能

力及动手能力较强，心理健康，勤于学习，学风端正，善于

思考，有创新意识。 ⑥身体健康，能胜任研究生的学习任务

。 2．凡获全国“挑战杯”、“数学建模竞赛”、“电子设

计竞赛”第二奖励级别及其以上奖励的参赛者，且国家四级

英语考试成绩达到总分的60%以上。 3．完成教改班学习成绩

合格，且符合上述基本条件者。 4．基本符合上述基本条件

的党员学生，学习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在30%以内，符合学校

用人规定，自愿保留两年入学资格，留校任辅导员者，条件

可适度放宽。所占名额根据当年教育部下达的推免计划而定

。 二、推荐名额 被推荐的免试生人数以当年教育部下达的推



免计划为准。 三、推荐免试生工作程序 1．每年9月中旬学校

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、研究生部主任、纪检委、研招

办组成学校推荐免试工作领导小组。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

导任组长，研究生部主任、纪检委领导任副组长，其他人员

为小组成员。各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、总支书记和副书记、

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、研究生秘书、班主任、辅导员、

任课教师等有关人员组成学院推荐免试生工作小组。 2．同

时各学院符合条件的学生（含教改班学生）应向本学院提交

参加推免申请，填写推免申请表。9月中旬由各学院推荐免试

生工作小组，负责对申请参加推免的学生的综合素质、学习

成绩按照基本条件进行分析排队，提出初步名单；保留资格

留校任辅导员的推荐免试工作由学生工作部按规定推荐选拔

，提出初步名单；9月下旬报研究生招生办审核。 3．9月下

旬-10月上旬，校推荐免试工作领导小组对初步名单中的候选

人（各学院按本学院推荐名额的110%推荐）进行英语测试和

专业综合面试。对考试和审查合格者择优，确定初步名单（

按推荐名额），张第一榜公示名单，广泛征求师生意见。 4

．将教师及学生对第一榜公示名单的意见返回各学院复议、

纠正。同时组织学生体检，结合体检情况和意见复议情况，

院系推荐工作小组提出新的推免名单报校推荐免试工作领导

小组。审核合格后于10月中旬张第二榜公示名单。 5．第二榜

推荐名单无异议后，报学校批准。组织被推荐者填写《推荐

免试生登记表》、留校任辅导员者与人事处签订工作协议，

并交校推荐免试工作领导小组审查。10月中下旬由研招办报

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审批备案。 6．省考试管理中心审批后

，张第三榜公布，推荐名单确定。 7．被推荐的免试生应在



当年10月参加网上报名，11月1014日到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现场报名。 8．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和本科毕业证、或受

到处分者取消入学资格。 四、推荐免试生的待遇及诚信约定

1．凡填写《推荐免试生登记表》、与人事处签订工作协议的

免试生，均须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签订诚信协议，并向学校

缴纳诚信保证金2000元/人。名单上报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备

案后进入学校本年度硕士招生录取名单。若有违反诚信协议

，不来报到者或有其他违约情形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 2．所

有推荐免试的研究生待遇按照《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学金

及培养费实施办法》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